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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或“公司”）为规

范主权评级业务，根据公司相关的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主权评级业务包括委托主权评级业务和主动主权评级

业务。

委托主权评级业务指境外主权国家或地区拟在中国境内发行债券而委托公

司开展的主权评级业务。

主动主权评级业务指未经境外主权国家或地区委托，通过公开渠道收集受评

国家（地区）相关资料，主动开展的主权评级业务。主动主权评级业务包括为满

足公司对境外企业开展评级的业务需要而主动开展的主权评级和为满足主权评

级业务拓展需要而主动开展的主权评级。

第三条 本办法旨在规定主权评级业务的基本要求，本办法未尽事宜适用公

司其他相关的评级业务管理规定。

第二章 主权评级作业流程

第四条 评级准备

1、任务发起

委托主权评级由市场部门发起，并参照公司委托评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开

展协议签订、项目登记和材料报备等工作。

主动主权评级中为满足境外企业评级需要的由评级业务部门发起，为满足主

权评级业务拓展需要的由国家风险部发起。

主权评级任务均由公司国家风险部负责落实开展。在任务发起时，发起部门

应对评级项目进行评估，确定有评级需要后，填写《主权评级项目任务单》并提

交至国家风险部。

委托主权评级项目代码由市场部门秘书给定，主动主权评级项目代码由国家

风险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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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评级项目组

国家风险部在接收《主权评级项目任务单》后，指定相关人员组成评级项目

组（至少两人）。

3、资料收集

委托主权评级参照公司委托评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开展资料收集工作。

主动主权评级由评级项目组通过公开渠道搜集受评国家（地区）相关资料。

评级项目组应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审核，以保证评级资料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如评级项目组经过资料收集并初步分析后，认为所掌握的信息不足以对评级

对象做出评判时，可由信用评级委员会决定终止评级项目。

第五条 初评阶段

委托主权评级参照公司委托评级相关规定开展初评工作。

主动主权评级要求评级项目组充分利用公开渠道收集受评国家（地区）相关

资料，根据公司制定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审慎判断受评国家（地区）的信用

风险，并在评级报告中明确标注对受评国家（地区）信用等级评定有重大影响的

资料信息来源。评级报告应经评级项目组负责人、 部门负责人和评级总监三级

审核，并按规定填写《主权评级三级审核表》。

第六条 评定等级

评级报告由评级项目组负责人提交信用评级委员会审阅。信用评级委员会按

照《主权信用评级委员会议事制度》规定对评级报告进行评审。信评委秘书按规

定制作《主权信评委会议纪录》。

第七条 结果发布与使用

委托主权评级参照公司委托评级相关规定出具报告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

主动主权评级时，公司可自主决定是否发布主权评级结果、评级报告以及发

布渠道。

第八条 资料存档

评级项目组应按照公司制定的档案管理办法，将项目资料分类整理存档。

第九条 复评

委托主权评级中客户要求复评时，参照公司委托评级相关规定进行复评并重

新出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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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跟踪评级

委托主权评级参照公司委托评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开展跟踪评级。

主动主权评级应依据境外企业评级需要及受评国家（地区）基础信息变化持

续开展定期及不定期跟踪评级，一年至少出具一次跟踪评级报告。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公司信用评级委员会负责制订、解释、修订。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司总裁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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